附件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2024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结果的公告

单位：万元
	序号
	资金来源
	资金分配
	备注

	
	资金类型
	合计
	其中（层级）
	
	公告比例
	公告日期
	分配日期

	
	
	
	中央
	省级
	市级
	县级
	
	
	
	

	合计
	84
	
	
	84
	
	
	
	
	

	1
	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任务
	84
	
	
	84
	
	14万元用于“鱼米之乡”建设成果巩固提升；70万元用于养殖尾水治理。
	100%
	2024.9.27
	2024.8.13



